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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810]1  总  则

1.0.1  为使四川省基坑工程装配式支撑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绿色环保，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1.0.1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的编制目的。装配式支撑作为工厂预制的标准化构件，现场仅需安装工序，符合绿色、节能、环保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推广装配式建筑的方针政策导向。
1.0.2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基坑工程装配式支撑的设计、施工、检验与验收、监测。
【条文说明】1.0.2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临时性基坑支护，标准中有关结构和构造的规定未考虑耐久性问题，荷载及其分项系数按照临时作用考虑。
1.0.3  基坑工程装配式支撑设计与施工应综合考虑工程特点、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条件与保护要求，并应与地下水控制、土方挖运等密切结合，因地制宜、合理选型、精心设计，强化施工质量控制、全过程监测和信息化管理。
【条文说明】1.0.3  四川省地域广阔，地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差异很大，因此，强调基坑工程装配式支撑设计和施工应结合所在地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1.0.4  四川省基坑工程装配式支撑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四川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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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06]2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_Toc522000839][bookmark: _Toc43456078][bookmark: _Toc43455940][bookmark: _Toc7095462][bookmark: _Toc2467][bookmark: _Toc36821275][bookmark: _Toc36759903]2.1  术 语
2.1.1  装配式钢支撑  prefabricated steel support system
指通过对预制钢构件现场拼装的钢支撑体系，主要包括装配式钢管支撑和装配式型钢支撑（以下简称钢支撑）。
2.1.2  装配式钢管支撑  assembly steel pipe struts system
由钢管支撑梁、腰梁或冠梁、立柱和连接件等构成的支撑系统（以下简称钢管支撑）。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2.1.3  装配式型钢支撑  assembly steel struts system 
由型钢支撑梁、纵横连接块、腰梁或冠梁、托梁、立柱和连接件等构成的支撑系统（以下简称型钢支撑）。
2.1.4  钢支撑梁  steel section support beam
由型钢或钢管标准件组合而成，必要时增加非标准件，并可施加预应力的支撑梁，主要包括对撑、角撑及八字撑。
[bookmark: OLE_LINK37]2.1.5  盖板  cover plate
设置于型钢支撑各肢之间或接头处，用于增强型钢支撑整体性的构件。
2.1.6  系杆  connection piece
按照一定倾斜角放置的连接钢支撑梁各肢用于增强钢支撑梁整体性的构件。
2.1.7  托梁  support beam
设置在立柱之间，支承钢支撑梁的钢构件。
2.1.8  托座  pedestal bracket
设置在立柱上的用于支承托梁上支撑构件重量的钢构件。
2.1.9  托架  bracket
设置在基坑挡土构件上的支承腰梁重量的钢构件。
2.1.10  三角传力件  steel triangle parts
设置在支撑梁与支撑梁或支撑梁与腰梁斜交处的连接件。
2.1.11  T形传力件  T-shape force transmission part
设置在挡土构件与腰梁之间的用于将挡土构件承受基坑侧壁的水土压力传递到腰梁上的T形钢构件。
2.1.12  抗剪蹬  shear pedaling
与挡土构件和腰梁相互连接，抵抗斜撑作用下腰梁产生顺向滑移的剪力传递构件。
2.1.13  标准件  standard part
由钢管或型钢及钢板辅材按标准尺寸加工，能相互连接、装配、拆卸并重复组装的钢构件。
2.1.14  非标准件  non-standard part
用于基坑边界尺寸和形状不规则时与标准件连接的钢构件。
2.1.15  预应力装置  prestressing unit
由加载横梁、千斤顶、保力盒和垫板等构件组成，用于对支撑施加预应力和保持预应力的钢构件。
2.1.16  保力盒  holding force box
安装于加载横梁之间，用于传递和保持支撑上作用力的装置。
2.1.17  钢腰梁  steel wale
由型钢标准件装配而成的水平受力构件。其一侧与挡土构件连接，另一侧与钢支撑梁连接。
2.1.18  挡土构件  structural member for earth retaining
设置在基坑侧壁具有挡土功能的竖向构件，如桩、地下连续墙。
2.1.19  轴力伺服系统  axial force servo system
由补偿节、分布式数控泵站及软件系统共同组成，具备24小时实时轴力调整能力，可根据轴力设定值或基坑变形设定值，自动调节支撑轴力。
【条文说明】2.1.19  轴力伺服系统可实现多点同步加载预应力(每一套液压动力站最多可同时控制八个液压缸)，对钢支撑轴力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当系统检测出轴力低于或高于设定值时，系统能够自动升压或降压，以维持压力的稳定。系统设置了位移传感器，可监控钢支撑轴向位移变化，当位移超出预设的监控量时，系统报警，以便于施工单位采取应急措施。补偿节由千斤顶、钢保护罩、连接端板组成，安装在钢支撑端头，用于施加预应力的装置。
[bookmark: _Toc522000840][bookmark: _Toc36821276][bookmark: _Toc43455941][bookmark: _Toc36759904][bookmark: _Toc7095463][bookmark: _Toc43456079][bookmark: _Toc17733]2.2  符 号
2.2.1  作用和作用效应
M──弯矩设计值（kN·m）；
Mi,max──计算段Li上的最大弯矩设计值（绝对值）（kN·m）
Mk──弯矩标准值（kN·m）；
Mx、My──同一截面处绕x轴和y轴的弯矩设计值（kN·m）；
N──轴向拉力或轴向压力设计值(kN)；
Nk──轴向拉力或轴向压力标准值(kN)；
Np──支撑传给钢腰梁的正向压力设计值(kN)；
Nz──立柱轴力设计值(kN)；
Nzk──立柱轴力标准值(kN)；
V──剪力设计值(kN)；
Vk──剪力标准值(kN)；
Vi──计算跨度区内的平均剪应力设计值(kN)；

──钢腰梁中H型钢标准件之间的结合面或H型钢标准件与混凝土压顶梁之间的结合面处的平均剪应力。
2.2.2  材料性能和抗力

──钢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kN/m2）；

──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kN/m2）

──焊缝抗拉强度设计值（kN/m2）；

──焊缝抗剪强度设计值（kN/m2）；

──单根螺栓所能提供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kN)；

──单根锚栓所能提供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kN)。
2.2.3  几何参数
A──构件的毛截面面积（m2）；
An──构件的净截面面积（m2）；
B──钢腰梁中型钢翼板的宽度（m）；
b──钢腰梁组合截面结合面宽度(m)；
ba──支护结构计算宽度(m)；
Bz──钢支撑作用于钢腰梁上的宽度（m）；
Ii──钢腰梁组合截面惯性矩（m4）；
l──受压支撑构件的长度(m)
l0x──型钢组合截面对x轴的计算长度(m)；
l0y──型钢组合截面对y轴的计算长度(m)；
lyi──单肢支撑截面对y轴的计算长度(m)；
s──支撑中心线水平间距(m)；
Sx──中性轴任一边的半个截面面积对中性轴的静矩（m3）；
t──加劲板的厚度（m）；
t1──钢腰梁中型钢腹板的厚度（m）；
W──支承托架根部的抗弯模量（m3）；
Wn──构件的净截面模量（m3）；
Wnx、Wny──单个截面或组合截面对X轴和Y轴的净截面模量（m3）；
Wx、Wy──组合截面的毛截面模量（m3）。 
2.2.4  设计参数和计算系数
kR──计算宽度内弹性支点轴向刚度系数（kN/m）；

──每延米H型钢标准件与H型钢标准件结合面所需螺栓的数量（个/m）；

──每延米H型钢标准件与混凝土冠梁结合面所需锚栓的数量（个/m）；
αR──支撑松弛系数；
γ──塑性截面发展系数；
γ0──支护结构重要性系数；
ζt──内力分布不均匀及温度变化影响系数；
λ──支撑构件长细比；
λx──组合截面x方向长细比；
λy──组合截面y方向长细比；
λz──支撑不动点调整系数；
φ──轴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系数；
φx──对于x轴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φy──对于y轴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bookmark: _Toc601]3  基本规定

3.0.1  钢支撑结构宜用于平面形状较规则的基坑工程，钢管支撑长度不宜大于100m，型钢支撑长度不宜大于180m。
【条文说明】3.0.1  大量钢支撑技术的工程应用表明，钢支撑体系在规则基坑中的受力性状好，对于形状不规则的基坑也可采取调整基坑边线、局部位置与钢筋混凝土支撑相接合方式等措施将基坑形状调整成规则形状后采用钢支撑体系。
3.0.2  钢支撑结构的设计使用期限应与基坑使用年限一致，不应超过2年。
【条文说明】3.0.2  基坑一般按使用年限不超过2年的临时性工程进行设计，按正常施工进度，深大基坑开挖至基坑底约9～12个月，地下结构施工1年内可以完成。由于钢支撑材料是周转的，市场上按租赁计算成本，因此与混凝土固定投入的情况来比较，应用10个月左右成本是持平的。
3.0.3  根据材料截面形状不同，可将钢支撑分为钢管支撑、型钢支撑；根据组合形式、结构受力形式不同，钢支撑可分为系杆式（直顶式、八字腿式）、盖板式和桁架式。钢支撑结构体系可按表3.0.3选用。
表3.0.3  各种钢支撑体系的适用范围表
	钢支撑体系
	适用条件

	
	

	钢管支撑体系（直顶式）
	适用于长条形、宽度不大于30m，深度不大于30m的基坑

	钢管支撑（八字腿式、桁架式）
	适用于宽度不大于100m，深度不大于20m基坑

	型钢支撑体系（系杆式）
	适用于宽度不大于50m，深度不大于10m的基坑

	型钢支撑体系（盖板式）
	适用于宽度不大于150m，深度不大于25m的基坑

	型钢支撑体系（桁架式）
	适用于宽度不大于180m，深度不大于30m的基坑


注：钢支撑体系与混凝土支撑体系混合使用适用深度可适当增大。
【条文说明】3.0.3  钢支撑可根据土压力和支点间距进行设置，型钢盖板式支撑当每延米土压力小于300kN/m时，可采用单层支撑；当达到300KN/m～600KN/m时，可采用双层支撑。钢管支撑可根据设计轴力选用不同截面尺寸的钢管，当单拼不够时可采用双拼。型钢支撑体系积累了大量的项目案例（表1～表3）。
表1  型钢系杆式支撑工程应用
	地区
	项目名称
	基坑深度（m）
	基坑面积（m2）
	地下室
层数
	支撑
道数

	江苏
	渭塘镇法庭及业务用房和法律服务工程
	5.0m
	2000
	1
	1

	
	常熟市琴湖公园景观规划设计-基坑项目
	4.5~5.0
	7200
	1
	1

	
	常州青龙生产用房
	5.0m
	612
	1
	1

	广东
	汕头潮南事故池
	8.25
	3900
	1
	1

	
	魔天宇车间泵站
	3.7
	192
	1
	1

	安徽
	芜湖新兴铸管改造工程项目
	5.1
	880
	1
	1

	河南
	殷墟博物馆基坑支护
	4.9
	500
	1
	1

	浙江
	年产遮阳网3000吨项目1#厂房消防水池基坑支护
	4.9
	350
	1
	1

	
	浙江瑞齐工业有限公司年产12000吨新型环保高阻隔塑料制品建设项目消防水池
	3.9
	400
	1
	1

	江西
	松九城中心
	4.3
	5000
	1
	1

	
	鄱阳湖棉花交易中心
	5.7
	1200
	1
	2


表2  型钢盖板式支撑体系工程应用
	地区
	项目名称
	基坑深度（m）
	基坑面积（m2）
	地下室层数
	支撑道数

	四川
	凤凰二沟再生水厂工程
	10.8~21.3
	29815
	3
	2

	
	正府街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及配套设施项目
	11.9~21.7
	15780
	4
	3

	
	成都第三再生水厂项目
	12.8~15.0
	10900
	2
	2

	浙江
	温州瑶溪南12-E-20地块项目
	6.50~9.10
	17133
	2
	1

	
	杭州老板电器厂房项目
	5.20~5.60
	12420
	1
	1

	
	采荷单元JG1104-A2-41地块文化中心项目
	15.95~18.15
	650
	5
	4

	
	杭州萧山机场扩建项目
	5.60~8.60
	38000
	1
	1

	
	杭州博宏纱线厂项目
	5.95
	2460
	1
	1

	
	临安人民广场项目
	10.60
	4213
	2
	1

	
	新城三幼项目
	5.85
	7300
	1
	1

	
	长兴县龙山街道中心幼儿园项目
	4.60
	7000
	1
	1

	
	秦山核电入海入河排污整治项目
	4.20~8.60
	3500
	1~2
	1~2

	
	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5.40
	6020
	1
	1

	江苏
	小村安置房项目
	8.65~9.15
	5292
	2
	1

	
	南京正涵地块项目
	5.70
	16197
	1
	1

	
	江边路1号地块项目
	5.30
	3112
	1
	1

	
	常熟艺体中心项目
	5.85~6.30
	17439
	1
	1

	云南
	亿莱商业中心项目
	8.20~8.70
	15800
	2
	1

	深圳
	深圳黄木岗项目
	8.6~10.2
	6738
	2
	2

	郑州
	建海金苑大厦项目
	12.30~13.70
	3450
	3
	2


表3  型钢桁架式支撑体系工程应用
	地区
	项目名称
	基坑深度（m）
	基坑面积（m2）
	地下室
层数
	支撑
道数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利来丰印染有限公司厂房项目
	6.5～8.15
	18823
	1
	1

	泰州
	智能产业孵化中心建设项目
	5.35～6.85
	8968
	1
	1

	苏州
	江苏启能创新集群管理有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基坑工程
	5.6
	11000
	1
	1

	
	保税区科创园三期项目
	10.8～11.8
	7563
	2
	2

	无锡
	无锡研发中心项目
	10.7～12.65
	8968
	2
	2

	南京
	南京滨江铂尔曼酒店项目
	8.9～10.85
	8848
	2
	2


3.0.4  钢支撑结构设计前应取得以下资料：
1  满足相应阶段要求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2  基坑周边环境调查资料。
3  建筑红线图、场地地形图。
4  建筑总平面图，基础、地下结构、地下室开挖相关图纸。
3.0.5  钢支撑体系设计原则、基坑支护安全等级及其重要性系数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和现行《四川省基坑工程勘察设计技术标准》DBJ51/T 236的有关规定。
3.0.6  钢管支撑结构构件材料的强度不应低于Q235，型钢支撑结构构件材料的强度不应低于Q355。标准件的连接应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且连接强度应满足支撑的受力要求。
3.0.7  钢支撑体系宜采用标准件，对于基坑局部不规则区域，可在局部位置采用非标准件。
3.0.8  钢支撑体系的安装和拆除顺序，应根据支护结构的设计工况确定。支撑拆除应在换撑的安装与使用达到设计规定的使用条件后进行。
【条文说明】3.0.8  钢支撑体系的安装和拆除应按照设计工况要求进行，并应结合基坑工程的特点，根据土方开挖或结构换撑工况，采用流水作业安装和拆除支撑构件。
3.0.9  钢支撑体系安装及使用期间应避免碰撞支撑体系，严禁在钢支撑顶面堆放材料。
[bookmark: _Hlk142996878]3.0.10  钢支撑体系施工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3.0.11  钢支撑体系各工序的施工，应在前一道工序质量验收合格后进行。
3.0.12  钢支撑构件在运输、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应满足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要求。3.0.13  钢支撑体系钢构件，应在表面涂抹防腐涂层。钢支撑构件在运输、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应避免破坏防腐涂层，构件存储保养过程应检查防腐涂层，对破损的防腐涂层及时涂抹恢复。防腐涂层类型和厚度应满足《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T 50046要求。
3.0.14  钢支撑体系的对撑、角撑预应力的施加应遵循对称、分级、均匀的原则。
3.0.15  钢支撑进场时应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内容应包括原材料、构件、规格尺寸和产品合格证。
3.0.16  在基坑支护结构使用期间，钢支撑体系应按《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要求进行监测。
3.0.17  基坑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应根据监测信息对设计与施工进行动态的调整。对较复杂的基坑工程应利用反馈信息进行再分析，检验校核设计与施工参数，指导后续的设计与施工。


[bookmark: _Toc16032]4  设  计
[bookmark: _Toc9463]4.1  一般规定
4.1.1  钢支撑体系应满足强度、变形和稳定性要求。钢支撑的强度和稳定计算及构造措施等，除应满足本章规定外，还应满足现行相关结构设计规范的要求。
4.1.2  钢支撑体系设计应包含下列内容：结构体系选型、结构布置、结构整体分析、构件分析、连接节点验算。
4.1.3  钢支撑体系平面布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对撑、角撑的截面中轴线宜在同一平面上形成整体，上下各道支撑杆件中心线宜在同一竖向平面内。
2  应有利于基坑土方开挖、运输以及主体结构施工。 
3  应避开主体结构的框架梁、柱以及承重墙等。
4.1.4  钢支撑体系竖向布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支撑的标高设置应利于控制挡土构件的内力与变形。
2  上下支撑竖向净距、最下道支撑与坑底的净距宜不影响开挖作业，应不影响结构施工。
3  支撑在拆撑前需要施工的基础底板或楼板净距应满足结构施工对墙、柱等钢筋连接预留要求。
4.1.5  钢支撑梁预加轴力值宜为支撑轴力标准值的50%~80%，具体应结合基坑侧壁的变形控制要求及支护结构的内力情况确定，土质较软时宜取高值，土质较硬时宜取低值。
【条文说明】4.1.5  钢支撑梁的预加轴力值一般根据基坑变形控制要求，由计算确定，适当地预加轴力可以提高钢支撑梁刚度，有效控制基坑变形。根据实际工程经验，预加轴力值太小，起到的作用有限；预加轴力太大，可能导致施加预加轴力后造成其他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对预加轴力的大小进行限制。在进行基坑变形计算时，应考虑到钢支撑梁预加轴力的数值限制。
4.1.6  钢支撑结构节点设计应满足承载力极限状态要求，确保传力可靠，减少应力集中。复杂重要节点宜通过试验及数值模拟手段验证其可靠性。
[bookmark: _Toc32607]4.2  结构类型及布置
Ⅰ  钢管支撑
4.2.1  钢管支撑结构体系宜由水平支撑结构、竖向支承结构、预应力装置组成（图4.2.1）。相关构件规格参照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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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钢管支撑体系平面布置图
1-腰梁或冠梁；2-立柱；3-钢垫箱；4-八字撑节点；5-活络头；6-四通；7-系杆；8-横向抱箍；9-单侧斜抱箍；10-双向斜抱箍
4.2.2  竖向斜撑结构体系应由竖向斜撑和水平角撑组成（图4.2.2）。
[image: ]
图4.2.2-1 竖向斜撑体系平面布置图
1-竖向斜撑；2-斜撑基础；3-水平角撑；4-腰梁或冠梁
[image: ]
图4.2.2-2 竖向斜撑体系剖面图
1-竖向斜撑；2-斜撑基础；3-水平角撑；4-腰梁或冠梁 
4.2.3  钢管支撑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管支撑应采用直缝钢管，严禁采用螺旋焊缝钢管。
2  钢管支撑平面设计，应根据基坑平面形状、尺寸和施工要求，选用单向对撑、双向对撑、角撑等平面布置形式。
3  采用竖向斜撑的基坑深度不宜超过12m，支撑层数不宜超过2道。
【条文说明】4.2.3  采用钢管支撑结构应根据基坑工程的特点和技术要求采用单层或多层平面水平支撑、坑内竖向斜撑，或是两种的组合。
4.2.4  钢管支撑体系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长条形基坑，宜设置沿短边方向的钢管支撑，基坑端部可设置水平钢角撑；钢管支撑相邻支撑水平间距对钢腰梁不宜大于5m，对混凝土腰梁或冠梁不宜大于9m。
2  基坑平面有向内凸出的阳角时，应设置可靠的双向约束结构，宜根据结构变形与位移方向设置水平支撑，必要时采取坑外土体加固措施。
3  钢管支撑的水平间距应由计算确定，且应考虑土方开挖施工便利。
4.2.5  钢管支撑体系的竖向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钢管支撑的道数及位置应根据基坑开挖深度、地下结构布置、支护结构形式、基坑变形要求以及工程经验等综合计算确定。
2  采用多层水平支撑时，各层水平支撑宜布置在同一竖向平面内，钢管支撑的竖向间距不宜小于4m。
3  水平钢管支撑构件与地下结构楼板或基础底板净距不宜小于0.7m。
4  地下结构顺作法施工中，分层拆除钢管支撑与腰梁前，地下结构应达到设计强度，并设置传力装置。对地下结构有错层、楼板局部缺失等部位的支撑转换，宜采取换撑等措施，并由计算确定。
6  平面支撑的立柱布置应避开地下结构的梁、柱及承重墙位置，宜布置在水平钢管支撑构件的节点处；
7  立柱可采用钢管、型钢、型钢格构等材料。立柱桩可利用工程桩，立柱桩直径应与立柱构件截面相匹配。
【条文说明】4.2.5  设置多层平面支撑时，上下层杆件宜位于同一竖直面，有利于立柱的设置，也有利于施工。上下层内支撑的竖向间距也应考虑施工要求，采用机械开挖及运输时，不宜小于4m。当基坑面积较大时，平面支撑在垂直方向变位较大，宜加立柱以保证水平支撑竖直方向的稳定性。
4.2.6  竖向斜撑体系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Toc143180594][bookmark: _Toc5272][bookmark: _Toc143189093][bookmark: _Toc20217]1  斜撑顶部与冠梁或腰梁的连接，以及冠梁或腰梁与挡土构件的连接均宜采用刚接，并应满足抗斜撑水平分力与竖向分力的要求。
2  竖向斜撑，宜均匀对称布置，水平间距由计算确定，对钢腰梁不宜大于5m，对混凝土腰梁或冠梁不宜大于9m。斜撑轴线与水平面夹角不应大于45°。
3  当斜撑长度大于15m时，宜在斜撑中部设置立柱，并在立柱和斜撑节点处设置纵向连系杆。
4  斜撑底部应设置基础，地下结构桩基承台和底板可兼作斜撑基础。
【条文说明】4.2.6  竖向斜撑需要在坑内设置可靠的支撑点，当利用桩、承台或基础作为支点时，应经验算并征得主体结构设计单位同意。一般情况下，可将支点设置在大基础及群桩承台上，或将相邻承台加以连结以抵抗水平推力。
Ⅱ  型钢支撑
4.2.7  型钢系杆式支撑结构体系应由水平支撑结构、竖向支承结构、预应力装置组成（图4.2.7）。相关构件规格参照附录B。


图4.2.7  型钢系杆式支撑体系平面布置示意图
A-角撑；B-对撑；C-八字撑
1-腰梁；2-立柱；3-角支座；4-活络头；5-系杆；6-垂直连接板；7-腰梁转角加强件
4.2.8  型钢盖板式（HC）支撑结构体系应由水平支撑结构、竖向支承结构、预应力装置组成（图4.2.8）。相关构件规格参照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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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型钢盖板式支撑（HC）体系平面布置与构件组成示意图
1—型钢支撑；2—钢腰梁；3—八字撑三角件；4—角撑三角件；5—组合盖板；
6—加压端梁；7—型钢立柱；8—型钢托梁
4.2.9 型钢桁架式支撑结构体系应由水平支撑结构、竖向支承结构、预应力装置组成（图4.2.9-1~图4.2.9-2）。水平支撑结构应包括桁架对撑、桁架角撑、钢腰梁和预应力加载装置等；竖向支承结构应包括立柱（立柱桩）和连接件。相关构件规格参照附录B。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8152832424.png]
图4.2.9-1  型钢桁架式支撑体系平面布置图（桁架对撑）
1-组合传力件；2-型钢支撑；3-立柱；4-加压端；5-型钢系杆；6-直角支座；7-斜角支座；8-角撑三角件；9- 组合盖板；10- 钢腰梁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81529327074.png]
图4.2.9-2 型钢桁架式支撑体系平面布置图（桁架角撑）
1-角撑三角件；2-加压端；3-型钢支撑；4-立柱；5-型钢系杆；6-直角支座；7-斜角支座；8-盖板；9-钢腰梁
4.2.10  型钢支撑梁和钢腰梁宜由型钢标准件拼接形成，主撑型钢标准件宜采用H400×400×13×21型钢，水平、斜向系杆型钢标准件宜采用H300×300×10×15型钢。
4.2.11  型钢支撑梁应配置预应力施加装置，预应力施加装置应具有多次施加预应力的功能。
4.2.12  型钢支撑体系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腰梁或冠梁上相邻支撑的水平净距，对钢腰梁不宜大于8m，对混凝土腰梁或冠梁不宜大于10m。
2  对撑端部可设置八字撑，八字撑宜对称布置，轴线长度不宜大于9m，与冠梁、腰梁之间的夹角宜取30°～60°。
3  基坑向内凸出的阳角应设置可靠的双向约束。
【条文说明】4.2.12  基坑平面形状规整，对型钢支撑平面布置和整体受力有利。角撑、八字撑与腰梁或压顶梁的夹角均宜在45°左右，支撑系统宜封闭，尽量避免开口支撑。
[bookmark: _Toc27402]4.3  结构整体分析
4.3.1 钢支撑结构的设计计算，应考虑下列荷载作用与影响：
1 基坑挡土构件传至支撑体系的水平作用力。
2 支撑体系结构自重、施工荷载、雪荷载。
3 基坑变形的控制要求。
3 预应力对支撑轴力的影响。
4 温度影响。
6 立柱之间差异沉降产生的影响。
5 支撑和立柱安装偏差。
6 其他不利影响。
【条文说明】4.3.1  钢支撑结构计算应考虑以下内容：
2  除杆件自重外，支撑主要承受水平力，为了安装、检查等方面的需要，应考虑适当的竖向荷载。国内有的地方规程建议施工活荷载取1kPa，不包括支撑上堆放其它材料和运行施工机械等情况。
3~4  在支撑体系的设计计算中，应考虑支撑预应力和温度变化的影响。支撑杆件内力分布不均匀及温度影响系数ζt取1.1~1.2，是根据近年来国内一些省市的工程经验，该系数对四川气候条件下的工程是否合理，还须在今后的工程实践中进一步积累资料并予以完善。
5  考虑到允许的施工误差不利影响，在平面钢支撑杆件和钢立柱的弯矩计算中应叠加附加弯矩，且应按压弯或拉弯构件进行强度和稳定验算。
4.3.2  钢支撑结构的内力和变形计算，宜采用平面杆系有限元模型进行计算。当考虑挡土构件与支撑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时，可近似将挡土构件对支撑结构的作用简化为弹性支座，弹性支座的弹簧刚度取挡土构件的侧向刚度。
4.3.3  对于较为复杂的平面支撑体系，应进行支撑结构体系的整体分析，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可按杆系结构有限元法进行整体计算分析，有限元模型应符合实际的结构布置和节点构造，对于不同类型的构件应采用各自对应的计算单元，腰梁可按梁单元，对撑、角撑宜按杆单元。
2 计算模型的边界条件应符合实际情况。
3 计算模型宜考虑预加轴力的作用。
4 计算工况应与实际施工工况一致。
4.3.4 钢支撑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水平对撑，计算宽度内弹性支点刚度系数（kN/m）可按下式计算：

                            （4.3.4）
	式中：kR
	——
	计算宽度内弹性支点轴向刚度系数（kN/m）；

	λz
	——
	支撑不动点调整系数：支撑两对边基坑的土性、深度、周边荷载等条件相近，且分层对称开挖时，取λz=0.5；支撑两对边基坑的土性、深度、周边荷载等条件或开挖时间有差异时，对土压力较大或先开挖的一侧，取λz=0.5～1.0，且差异大时取大值，反之取小值；对土压力较小或后开挖的一侧，取（1-λz）；当基坑一侧取λz=1时，基坑另一侧应按固定支座考虑；对竖向斜撑构件，取λz=1；

	αR
	——
	支撑松弛系数，对预加轴向压力的支撑，取αR＝1.0，对没有预加轴向压力的支撑，取αR＝0.4~0.6；

	E
	——
	钢材的弹性模量（kPa）；

	A
	——
	支撑的毛截面面积（m2）；

	l
	——
	受压支撑构件的长度（m）；

	ba
	——
	支护结构计算宽度（m），对单根支护桩或装配式临时构件，取排桩中心间距；

	s
	——
	支撑中心线水平间距（m）。


2  对复杂的支撑平面，计算宽度内弹性支点刚度系数应通过对相应的支撑结构整体进行线弹性结构分析得出的支点力和水平位移的关系确定。
【条文说明】4.3.4  支撑松弛系数可以认为是钢支撑拼装中接头间隙引起的刚度下降。根据施工经验，采用螺栓拼装每一接头处会产生2~3mm的间隙，20m长支撑约为3个接头，预计产生6~9mm间隙，设计轴力为2000kN，材料产生的压缩量为6mm，钢支撑的综合刚度约为22~28MN/m，仅为材料刚度的一半。系数为0.4~0.6。
与常规的钢筋混凝土支撑及钢支撑体系相比，钢支撑刚度相对较弱，对挡土结构变形的控制更多依赖于预应力的施加与复加。根据文献李瑛等《预应力型钢组合支撑应用于软土基坑支护》中描述，在软土区域，位移曲线并不是通常的“大肚子”曲线，而是类似悬臂开挖的抛物线，监测曲线与刚度3MN/m得到的变形曲线比较吻合，也说明了钢支撑刚度远远小于材料刚度。
4.3.5  采用钢支撑时，应根据周边环境条件及变形控制要求，对支撑结构施加预应力，对预应力施加装置和预应力的限值应在设计文件中注明。当环境对基坑变形控制要求严格时，可采用支撑伺服系统，实时监测控制支撑轴力和基坑支护结构变形。
【条文说明】4.3.5  钢支撑由于安装和变形控制的原因，一般均要施加初始预应力，预应力的大小往往与工程经验有关，很难规定一个统一的值。太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太大也会损坏腰梁与挡土构件甚至影响坑外环境。支撑伺服系统是一种新型的基坑支护安全技术方案，由补偿节（千斤顶）、无线分布式数控泵站、液压油路、控制软件等组成，可实现对千斤顶油压和行程进行实时双控。当环境对基坑变形控制要求严格时，可采用支撑伺服系统，24小时实时监测控制支撑轴力和基坑支护结构变形，从而保证基坑安全，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bookmark: _Toc3539]4.4  构件计算
4.4.1  对钢支撑结构应进行抗压、抗拉、抗剪、局部承压、局部稳定和节点连接验算。对偏心受压杆件，尚应进行平面内和平面外的稳定计算。
4.4.2  钢支撑构件承载力计算和变形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对撑和角撑应按双向偏心受压构件进行计算。
2  承载力计算应考虑施工偏心误差的影响，偏心距取值不宜小于计算长度的1/1000，且不宜小于40mm。
3  在计算轴向承载力时（截面强度验算时）需要考虑螺栓开孔对构件截面削弱的不利影响，计算稳定性和变形时可不考虑。
4  腰梁应考虑其承受的轴力，按单向压弯构件计算。
5  支撑和腰梁杆件应进行整体稳定和局部稳定计算。
4.4.3  钢支撑杆件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轴力设计值应按公式（4.4.3-1）计算：
	
	

	(4.4.3-1)


式中：
	N
	——支撑杆件轴力设计值(kN)；

	γ0
	——支护结构重要性系数；

	ζt
	——内力分布不均匀及温度变化影响系数，可取1.1~1.2；

	Nk
	——支撑杆件轴力标准值(kN)。


2  弯矩计算时，支撑杆件应按压或拉弯杆件进行设计。支撑的平面内外弯矩标准值均可取安装偏心矩产生的弯矩和自重及其它竖向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之和。
弯矩设计值应按公式（4.4.3-2）计算：
	
	

	(4.4.3-2)


式中：
	M
	——支撑杆件弯矩设计值(kN·m)；

	Mk
	——支撑杆件弯矩标准值(kN·m)。


3  剪力设计值应按公示（4.4.3-3）计算：
	
	

	(4.4.3-3)


式中：
	V
	——支撑杆件剪力设计值(kN)；

	Vk
	——支撑杆件剪力标准值(kN)。


4.4.4  钢支撑结构构件的计算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支撑在竖向平面内的受压计算长度，不设置立柱时应取支撑的实际长度；设置立柱时，应取相邻立柱的中心间距。
2  水平支撑在水平平面内的受压计算长度，对于钢管支撑、型钢系杆式支撑，支撑长度小于等于50m时，取立柱间距，支撑长度50m~100m时，取立柱间距的1.0~2.0倍；对于型钢盖板式支撑，取支撑全长，截面按组合截面，单肢验算计算长度取系杆间距；对于型钢桁架式支撑，仅需验算单肢，单肢计算长度取系杆间距。
3  各层水平支撑的立柱受压计算长度可按各层水平支撑间距计算；最下层水平支撑的立柱受压计算长度可按底层高度加5倍立柱直径或边长计算。
4  平面斜角撑的受压计算长度在两个平面内均取支撑全长，当平面斜角撑中间设有立柱或水平联系杆时其受压计算长度应按本条上述规定取值。
【条文说明】4.4.4  钢支撑结构构件计算长度的选取一直存在着争议，按照《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的稳定性计算要求，过于保守的计算长度要求可能导致经济性不佳。从经验层面，确实也没必要。根据数百个工程项目的经验，给出计算长度的取值：对于各类钢支撑，竖向计算长度取立柱间距。对于钢管支撑、型钢系杆式支撑，需要考虑立柱的侧向刚度，支撑长度≤50m时，水平方向计算长度取立柱间距；50~100m计算长度要考虑立柱间距的1.0~2.0倍，50m时取1.0倍，100m时放大2.0倍，中间插值计算。对于型钢盖板式支撑，单肢验算取系杆间距，整肢水平方向计算长度，现行标准有2种，一种是取支撑全长，计算截面取组合截面，另一种是取考虑立柱对支撑侧向约束作用的计算长度，为立柱间距乘以作用系数，此系数较难确定，第一种计算方法较容易实现，且实践下来能满足基坑开挖的安全，因此采用第一种计算方法。对于型钢桁架式支撑，仅需验算单肢，单肢取系杆间距。
4.4.5  钢管支撑采用单根钢管时，其截面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4.4.5）
式中：N——同一截面处轴心压力设计值（kN）；
Mx、My——分别为同一截面处对x轴和y轴的弯矩设计值（kN·m）；
An——构件的净截面面积（m2）；
Wn——构件的净截面模量（m3）；
f——钢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kN/m2）。
4.4.6  钢管支撑双向压弯钢管的整体稳定按下列公式计算：

               （4.4.6-1）

                          （4.4.6-2）

                            （4.4.6-3）
式中：φ——轴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系数，按构件最大长细比取值；
M——计算双向压弯圆管构件整体稳定时采用的弯矩设计值（kN·m）；
Mx、My——分别为构件水平方向和竖向方向的弯矩设计值（kN·m）；

——构件的毛截面面积（m2）；

——参数，按式（4.4.6-3）计算（kN）；


——支撑构件长细比，。
4.4.7  型钢支撑采用单根或组合H型钢时，截面强度应按（4.4.7）式计算：

                       （4.4.7）
式中：N——轴心压力设计值（kN），可由考虑预应力作用的基坑支护结构按弹性支点法计算所得的支点力确定；

——组合截面净截面面积（m2）；


，——同一截面处绕 x 轴和 y 轴的弯矩设计值（kN·m）；


，——单个截面或组合截面对 x 轴和 y 轴的净截面模量（m3）。
4.4.8  型钢支撑单根或组合H型钢支撑稳定性应按（4.4.8-1、2）式验算：

              （4.4.8-1）

              （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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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根式型钢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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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型钢盖板式支撑
[image: ]
（c） 型钢桁架式式支撑
图4.4.8  支撑计算长度取值示意图

式中：——组合截面毛截面面积（m2）；

——轴心压力设计值（kN）；


——参数， ；


——参数， ； 


——组合截面x方向长细比，；


——组合截面y方向长细比，； 

——立柱间距（m）；



——型钢组合截面对轴的计算长度（m），；


——型钢组合截面对轴的计算长度（m）。型钢直系杆式取系杆间距；盖板式单榀取三角件之间支撑长度，单肢取系杆间距lyi；桁架式按单支计算，取系杆间距lyi； 

——对于 x 轴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按照《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中取用；

——对于 y 轴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按照《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中取用；


、——竖向和水平弯矩设计值（kN·m）； 


、——组合截面的毛截面模量（m3）； 

——弯矩作用平面内稳定计算的等效弯矩系数，取1.0；

——弯矩作用平面外稳定计算的等效弯矩系数，取1.0。
4.4.9  钢腰梁强度及稳定性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腰梁应按压弯构件计算，可简化为以支撑节点为支座的多跨连续梁，宜采用基坑整体分析得到的腰梁轴力和弯矩按下式验算其截面强度：

                     （4.4.9-1）

式中：——最不利弯矩设计值（kN·m）；

——钢腰梁的截面模量（m3）；

——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取1；

——钢腰梁的抗压轴力设计值（kN）；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按照《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中取用；

——钢腰梁的毛截面面积（m2）。 
2 钢腰梁的抗剪强度按下式计算：

                            （4.4.9-2）
式中：V——最不利剪力设计值（kN）； 
Sx——中性轴任一边的半个截面面积对中性轴的静矩（m3）； 

——腰梁的截面惯性矩（m4）；
tw——腹板厚度（m）； 

——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kN/m2）。
4.4.10  支撑安装位置钢腰梁腹板的抗压计算应满足强度要求，强度不够时应焊接加劲板，加劲板数量按下式计算确定：

[image: ]
图4.4.10 钢腰梁腹板的抗压计算示意图
1-钢腰梁；2-钢支撑；3-加劲板

                  （4.4.10）

式中：——支撑传递给钢腰梁的正向压力设计值（kN）；

——钢腰梁中型钢腹板的厚度（m）；

——钢支撑作用于钢腰梁上的宽度（m）；

——钢腰梁中型钢翼板的宽度（m）；

——加劲板的厚度（m）；

——支撑作用位置腰梁上、下需要增加的加劲板总数。
4.4.11  腰梁支承托架的抗拉和抗剪强度应按下式验算：
1 支承托架根部焊缝抗拉强度计算：

                             （4.4.11-1）

式中：——作用于支承托架根部的弯矩设计值（kN·m）； 

——支承托架根部的抗弯模量（m3）； 

——焊缝抗拉强度设计值（kN/m2）； 
γ——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取1。
2 支承托架根部焊缝抗剪强度计算：

                           （4.4.11-2）
式中：V——支撑和腰梁换算至单个支承托架上的荷载设计值（kN）；

——焊缝抗剪强度设计值（kN/m2）。 
4.4.12  钢腰梁结合面螺栓抗剪承载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钢之间螺栓、型钢与混凝土腰（冠）梁之间锚栓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取值。
2  钢腰梁接合面剪力的计算，应以弯矩绝对值最大点及零弯矩点为界限，划分若干个剪跨区（图4.4.12），逐段进行。每个剪跨内的平均剪力Vi应根据下式计算。


图4.4.12 钢腰梁弯矩图区段划分


                     （4.4.12-1）
	式中：Li ——
	计算零弯矩点至弯矩绝对值最大点的间距（m）；

	Vi——
	计算剪跨区内的平均剪力设计值（kN）；

	Mi,max——
	计算段Li上的最大弯矩设计值（绝对值）（kN·m）；

	V ——
	角撑或八字撑传递来的剪力设计值（kN）。


3 钢腰梁中H型钢标准件之间的结合面或H型钢标准件与混凝土压顶梁之间的结合面处的平均剪应力按（4.4.12-2）式计算：

                     （4.4.12-2）
式中：S——计算剪应力处以上截面对中和轴的面积矩（m3）； 

——钢腰梁组合截面惯性矩（m4）； 

——钢腰梁组合截面结合面宽度（m）。 
4  腰梁结合面每米需要配置螺栓或预埋螺栓数量根据下式计算。

                          （4.4.12-3）

                        （4.4.12-4）

式中：——每延米H型钢标准件与H型钢标准件结合面所需螺栓的数量（个/m）；

——每延米H型钢标准件与混凝土冠梁结合面所需锚栓的数量（个/m）； 

——单根螺栓所能提供的抗剪承载力（kN）；

——单根锚栓所能提供的抗剪承载力（kN）；

——考虑螺栓或锚栓弹性阶段受力不均的安全系数，不小于3.0。
4.4.13  盖板、系杆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盖板、系杆应根据现行《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相关规定，取构件的实际剪力和按式（4.4.13-1）计算的剪力两者中的较大值进行验算。
	           
	

	(4.4.13-1)


式中：
	V
	——构件的剪力设计值（kN）；

	
	——构件毛截面面积（m2）；

	f
	——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kN/m2）；

	fy
	——钢材的屈服强度（kN/m2）。


2  连接盖板与对撑或角撑的螺栓个数应按式（4.4.13-2）计算：
	           
	

	(4.4.13-2)


4.4.14  立柱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立柱应按压弯构件进行稳定、强度和变形计算，计算时偏心距应根据立柱垂直度并按双向偏心进行计算，偏心距取实际偏心距且不小于40mm。
2  立柱轴力设计值应按式（4.4.14）计算：
	
	

	(4.4.14)


式中：
	Nz
	——立柱轴力设计值(kN)；

	Nzk
	——立柱轴力标准值(kN)。


3  立柱与支撑、立柱与立柱桩之间应采取可靠的连接措施，并考虑立柱作为支撑杆件的平面外约束而产生向上附加拉力的可能性。
4.4.15  立柱桩应进行单桩竖向承载力验算，竖向荷载应包括支撑与立柱的自重、支撑上的活荷载等，承载力不足时，应在立柱下设置灌注桩，灌注桩长度应根据计算确定。
4.4.16  立柱顶部、根部和立柱桩节点应进行抗压、抗剪、抗拔等验算。
[bookmark: _Toc14809]4.4.17  立柱截面和间距应根据支撑平面布置、荷载效应、构件安全性等要求综合确定。
4.4.17  托梁宜按简支梁进行强度和挠度的验算，其最大计算挠度应小于L/250，L为托梁支点间的最大距离。
[bookmark: _Toc12497]4.5  连接及节点计算
4.5.1  钢支撑结构连接及节点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及现行行业标准《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的有关规定。
4.5.2  钢管支撑拼接所采用的螺栓宜采用高强螺栓。当螺栓用于抗剪时，应采用承压型高强度螺栓。
4.5.3  型钢支撑各构件间应采用承压型高强螺栓连接。
4.5.4  钢管支撑结构系杆可采用钢管，也可采用H型钢。系杆中心线宜与主支撑中心线位于同一标高（图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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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4  钢管支撑结构系杆与支撑平交连接构造示意图
4.5.5  型钢支撑所含盖板、系杆的承载力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有关规定，拼接处所设盖板螺栓的剪力设计值不应小于型钢支撑轴力的1/40。
4.5.6  钢构件的安装连接应采用传力可靠、制作方便、连接简单、便于调整的构造形式，并应考虑施工现场临时定位措施。
4.5.7  型钢支撑节点构造应符合结构计算假定，当构件在节点偏心相交时，尚应考虑局部弯矩的影响。
[bookmark: _Toc12217]4.6  构造要求
4.6.1  钢管支撑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管支撑构件的长细比不宜大于100，连系构件的长细比不应大于120。
2  水平钢管支撑构件钢管直径宜为300mm～800mm。
3  当水平支撑与腰梁斜交时，腰梁上应设置牛腿或采用其他能够承受剪力的连接措施。
4  采用竖向斜撑时，腰梁和支撑基础上应设置牛腿或采用其他能够承受剪力的连接措施；腰梁与支挡构件之间应采用能够承受剪力的连接措施；斜撑基础应满足竖向承载力和水平承载力要求。
4.6.2  型钢支撑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钢支撑宜减少拼接节点数量，且各型钢单肢的拼接点宜相互错开，错开长度不宜小于1m。
2  H型钢标准件拼接位置宜设置在立柱与托梁附近。
3  型钢支撑上翼缘宜设置盖板，下翼缘宜设置构造系杆，盖板与构造系杆应与各单肢型钢可靠连接。
4.6.3  盖板、系杆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钢支撑梁的上下翼缘宜均设置对应盖板，常用的盖板的技术参数可参见附录B；盖板应与各肢型钢梁垂直设置，系杆应与各肢型钢梁斜交设置。
2  盖板或系杆沿支撑长度方向的间距应符合型钢支撑梁的稳定性要求，且不宜大于5m；在对撑、角撑拼接节点处及靠近预应力装置位置宜设置盖板。
3  系杆与型钢支撑梁斜交的角度宜为30°~60°，每肢型钢与系杆之间的连接螺栓数量不应少于两个。
4.6.4  型钢支撑连接件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钢支撑的上翼缘、下翼缘宜分别设置连接件，连接件的位置宜上下对应。
2  连接件沿支撑长度方向的间距应符合单肢型钢稳定性的要求；在对撑、角撑拼接节点处及靠近预应力装置位置宜设置连接件。
3  型钢支撑采用双层组合截面时，应在上下2层单肢型钢间设置型钢垫梁并相互可靠连接。
4.6.5  钢腰梁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腰梁宜减少拼接节点，拼接位置应避开弯矩较大处，且翼缘处应增加拼接板并采用高强螺栓连接，连接螺栓每延米不应少于6M24。
2  钢腰梁转角位置应增设加劲肋，满足局部稳定要求，连接处的腰梁应设置加劲板，加劲板间距不应大于500mm，加劲板的厚度应由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10mm。
3  钢腰梁宜沿基坑周边连续设置，形成完整的封闭体系。当不封闭时应在断开处采取加强措施，确保支撑体系整体性。
4  在钢腰梁转角处、钢支撑与钢腰梁斜交处，连接处应设置三角传力构件。
5  钢腰梁与挡土构件之间应通过抗剪连接件连接，钢腰梁与挡土构件二者之间的空隙应采用C30 细石混凝土填实。
6  钢腰梁底部的托架平面间距不宜大于3m。
7  八字撑区域钢腰梁受力或变形无法满足要求时，可在八字撑中部设置对撑（图4.6.5），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相关规定，对中部对撑的强度及稳定性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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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5  八字撑示意图
【条文说明】设置于对撑端部的八字撑增大了支撑之间的间距，有利于基坑内挖土施工。但是八字撑之间间距过大，会造成八字撑之间的腰梁内力增大。为优化八字撑之间腰梁受力条件，通常可在八字撑中部增设对撑。由于构造原因，增设的对撑为单肢型钢，强度及刚度均较为有限。因此，八字撑之间间距宜控制在10m以内。
4.6.6  立柱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柱的长细比或换算长细比不宜大于 25。
2  相邻立柱的间距应根据支撑布置、竖向荷载的大小以及支撑杆件的稳定性要求确定。采用钻孔灌注桩做立柱桩时，格构柱截面不小于400mm×400mm，型钢柱截面不小于300mm×300mm×10mm×15mm。
3  立柱宜设置于对撑、角撑组合构件的侧面，并宜成对设置。
4  立柱宜避开主体结构的梁、柱及承重墙；同一组支撑下立柱与腰梁、相邻立柱之间间距宜为8～12m，不同方向支撑交汇处应设置立柱。
5  对撑、角撑区域成对设置的立柱之间宜设置剪刀撑，剪刀撑轴力的计算和承载力的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型钢支撑体系中立柱一般为单跨结构，且梁柱节点为铰接，冗余度较小。立柱的不均匀沉降或较大隆起、不对称开挖或施工机械碰撞导致立柱倾斜、弯折都将可能对支撑体系产生较不利的影响。立柱间设置剪刀撑可大大提高立柱的抗侧移刚度。
6  当对撑或角撑在施加预应力位置断开时，立柱、托梁和托座的设置应同时满足断开位置两侧支撑构件的竖向支承要求。
7  立柱在穿越主体结构底板范围内应设置可靠的止水措施。
【条文说明】立柱在穿越底板时，应在相交位置处设置止水钢片或其他止水措施， 以保证此处的底板防水满足功能性要求。立柱穿越底板防水构造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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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6  立柱穿越底板防水构造
1—型钢支撑；2—立柱；3—托梁；4—托架；5—主体结构底板；6—止水钢片或其他止水措施
8  立柱锚入立柱桩内的长度不宜小于立柱边长或直径的 4倍，且不宜小于 2m。
4.6.7  托梁、托座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钢支撑宜通过设置于立柱的托座、支承于托座的托梁可靠连接。
2  除螺栓连接外，托梁、托座应通过设置抱箍对型钢支撑梁的侧向与竖向形成有效约束。
3  托梁应采用整根型钢进行加工。
4  托梁、托座的强度和稳定应由计算确定。
5  托梁与型钢支撑梁每肢型钢、托梁与托座之间均应采用螺栓连接，螺栓数量应通过计算确定，托梁与型钢支撑梁每肢型钢之间的连接螺栓不应少于2M24，托梁与托座之间的连接螺栓不应少于3M24。
4.6.8  预应力装置宜设置于型钢支撑梁端部，常用的预应力装置技术参数可参见附录B，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载横梁宽度不应小于型钢支撑梁的宽度。
2  采用千斤顶施加预应力后，应保留千斤顶或设置保力盒。
3  预应力装置的数量及位置可按表4.6.8确定。
表4.6.8  预应力装置的数量和位置要求
	型钢支撑梁长度
	预应力装置数量
	预应力装置设置位置

	60m以内
	1
	支撑一端

	60m以上
	2
	支撑两端各一个


4 轴力伺服系统的设置原则应与预应力装置要求一致。


[bookmark: _Toc7560]5  施  工
[bookmark: _Toc28150]5.1  一般规定
5.1.1  钢支撑施工前，应具备已批准的基坑工程设计文件、专项施工方案、监测方案等技术文件。
【条文说明】5.1.1  本条强调施工前技术文件的必备性，这是确保基坑工程钢支撑施工合法性与合规性、科学有序开展的基础。在工程建设领域，任何施工活动都应在完善的技术文件指导下进行，已批准的基坑工程设计文件是施工的蓝图，专项施工方案是具体施工的行动指南，监测方案则为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监控提供依据。正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规定，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而这些技术文件正是工程设计和施工技术标准的具体体现。
5.1.2  钢支撑结构所用的钢管及型钢构件、配件应根据设计图的要求，采用工厂化制作和加工，并按相关标准及设计要求进行防腐与防锈处理。
【条文说明】5.1.2  此条对钢支撑结构所用构件和配件的制作、加工及防腐防锈处理做出规定。工厂化制作和加工能够保证构件和配件的精度与质量，符合现代工程对构件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要求。而按相关标准及设计要求进行防腐、防锈处理，是为了延长构件的使用寿命，确保支撑结构的耐久性。《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5 中也对钢结构构件的制作和防腐处理有明确规定，强调了其在保证钢结构工程质量中的重要性。
5.1.3  钢支撑构件和配件的吊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通用规范》GB55006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5.1.3  本条引用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通用规范》GB55006 对钢支撑的构件、配件运输、吊装及存放进行规范。该规范是钢结构工程领域的通用准则，对钢结构的运输、吊装及存放等环节有详细且科学的规定，遵循这些规定可以避免构件在运输、吊装及存放过程中出现损坏、变形等问题，保障构件的性能不受影响，为后续施工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5.1.4  钢支撑的施工工艺和方法应适应场地地质条件和环境控制要求，符合主体结构施工进度和质量安全要求。
【条文说明】5.1.4  本条要求钢支撑的施工工艺和方法适应多种条件，这体现了工程施工需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原则。场地地质条件是施工工艺选择的重要依据，不同的地质状况需要不同的施工方法；环境控制要求则关系到工程对周边生态、居民生活等方面的影响；符合主体结构施工进度和质量安全要求，是保证整个工程顺利推进、实现工程整体目标的必要条件。正如古语所云 “因材施教”，施工工艺和方法也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选择和调整。
5.1.5  钢支撑体系安装应严格遵循“由上而下，先撑后挖”的顺序，严禁超挖。土方开挖后应及时安装支撑，减少无支撑暴露时间。支撑结构的安装和拆除顺序应满足设计要求，并与土方开挖和主体结构施工配合。
【条文说明】5.1.5  “由上而下，先撑后挖” 的顺序以及严禁超挖，及时支撑等规定，是基于基坑工程安全施工的实践经验总结得出的。在基坑开挖过程中，若不遵循此顺序，容易导致基坑边坡失稳、坍塌等安全事故。“先撑后挖”能够及时对基坑进行支护，减少边坡的变形和破坏；严禁超挖，及时支撑，可降低无支撑暴露时间带来的风险。这与《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80 中关于基坑开挖安全的要求相一致，该规范强调了基坑开挖过程中的支护和开挖顺序的重要性。
5.1.6  钢支撑体系施加预应力应遵循对称、分级、均匀的原则，使用期间应根据监测数据按设计要求调整预应力。
【条文说明】5.1.6  钢支撑体系施加预应力遵循对称、分级、均匀的原则，是为了保证支撑结构受力均匀、稳定。对称施加预应力可避免支撑结构因受力不均而产生偏斜、变形；分级施加能够逐步让支撑结构适应受力，减少瞬间受力过大带来的破坏；均匀施加则确保每个部位都能获得合适的预应力。在使用期间根据监测数据调整预应力，体现了动态管理的理念，正如《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 中所强调的，应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支护结构的受力状态，以保证支护效果。
5.1.7  钢支撑基坑工程施工及使用过程中，应对支护结构的变形、内力，以及周边环境的位移、沉降等进行全面监测，并及时反馈监测结果。
【条文说明】5.1.7  对支护结构和周边环境进行全面监测并及时反馈结果，是基坑工程安全监控的重要手段。通过监测可以实时掌握支护结构的变形、内力变化以及周边环境的位移、沉降情况，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为工程决策提供依据。这符合《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中对工程监测的要求，该规范指出工程监测应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工程结构和周边环境的状态，为工程安全施工提供保障。同时，这也体现了 “预防为主” 的安全管理方针，能够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bookmark: _Toc25296]5.2  构件安装
Ⅰ  安装施工准备
5.2.1  钢支撑施工前，施工应具备下列条件：
1  专项施工方案应包含施工工艺流程、安全防护措施、绿色施工与环境保护措施等内容，按规定程序报批；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钢结构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组织专家论证。
2  相应结构构（配）件及有关原材料应完成复试并验收合格，竖向构件的基础应完成并验收合格，结构构（配）件应遵循“重近轻远”的原则在吊装现场就近堆放，预应力施加设备应经计量标定。
3  施工前实地勘察施工场地、周边环境及相关要求，并应及时清除地面上的障碍物，场内道路、安装设备等应满足施工要求。
4  施工前应进行安全和技术交底。
5  供电、供水、道路、排水、照明、临设房屋等能满足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
【条文说明】5.2.1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充分了解施工场地的情况，做好现场布置等各项准备工作，各施工人员必须对施工图、施工方案、工艺流程、安全措施等完全掌握，并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Ⅱ 构（配）件进场验收
5.2.2  构（配）件的进场检查验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构（配）件的标识、标志、数量。
2  构（配）件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均应符合设计文件和国家现行有关钢材标准的规定。
3  构（配）件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4  构（配）件的表面观感质量。
5  构（配）件外形尺寸及表面存有锈蚀、麻点或划痕等缺陷的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5的规定。
6  构（配）件表面的锈蚀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GB/T8923.1的相关规定。
7  构（配）件焊缝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等标准的规定，并应对设计要求的一级、二级焊缝进行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
【条文说明】5.2.2  为保证进场材料的品种、规格、型号、性能、焊接质量等满足设计文件要求，保证钢材及构配件不受现场环境的侵蚀，确保支护体系的安全，并便于材料堆放、吊装、运输等，特对此做了规定，要求证明材料齐全并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5.2.3  钢结构焊接材料的进场检查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结构焊接材料应具有焊接材料厂出具的产品质量证明书和检验报告，其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产品标准及设计要求。
2  主要受力连接部位采用的焊接材料应进行抽样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3  全部焊缝应进行外观检查。要求全焊透的一级、二级焊缝应进行内部缺陷无损检测，一级焊缝探伤比例应为100%，二级焊缝探伤比例应不低于20%。
【条文说明】5.2.3  焊接材料和焊接工艺是焊接质量的关键，故对焊接材料提出具体要求，尤其是焊条、焊剂等材料应妥善保管而不受潮，否则会影响焊接工艺。
5.2.4  钢结构构（配）件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有保障装车、运输、卸货期间的安全措施。
2  应有防止构（配）件位移、倾覆、变形等的保障措施。
3  应对构件端口、法兰盘接口或链锁接触处宜设置保护措施，并有防止构（配）件损坏的措施。
【条文说明】5.2.4  钢结构构（配）件通常采用工业化制作，故在运输过程中既要确保运输过程的安全，还要确保钢结构构（配）件的质量不受损坏，做到装车后牢固固定，文明装卸。
5.2.5  钢结构构（配）件的现场堆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结构构（配）件堆放场地应符合现场总平面布置、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及设计要求，在堆放区应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并做好标识，记录完整。
2  钢结构构（配）件应放置在耐压的长木方或枕木上，不得使用有棱角的金属构件作垫木，下方的垫木应设置牢靠、间距合理。
3  应按构（配）件使用的先后顺序、构件形状及规格尺寸分类（或序）堆放，其堆放高度与层数应满足承载力及稳定性要求，且不得损坏构件。
【条文说明】5.2.5  钢结构构（配）件进场后需按使用顺序合理堆放，堆放高度和距基坑边沿的距离满足现行相关规范要求。不宜过多堆放在现场，严格根据施工进度合理安排。
Ⅲ 钢腰梁安装
5.2.6  钢腰梁的制作与安装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腰梁安装前，应将支护桩（或墙）体等挡土构件暴露，并清理挡土构件上的渣土。
2  托架（或板）或防坠吊耳应与支护桩等挡土构件可靠连接，并安装在同一标高位置，保证其顺直，使钢腰梁水平中线应与支撑轴线在同一水平面上，且钢腰梁的分段连接点与钢支撑相交点的距离宜为钢支撑水平跨度的1/3位置处。
3  应对钢腰梁统一编号并进行逐节安装。
4  托架（或板）与钢腰梁之间应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牢固。
5  钢腰梁安装时对接接头控制在同一水平面上，端头应平整，钢腰梁接头四周应采用钢缀板连接。
【条文说明】5.2.6  做好基坑支护桩等挡土构件的表面清理，保证托架（或板）或防坠吊耳与维护结构可靠连接，宜分段开挖、分段拼装钢腰梁，为确保钢腰梁的安装质量和安全，各工序需要严格控制，做到安全吊装、可靠连接。
5.2.7  钢腰梁与挡土构件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腰梁与挡土构件之间的间隙应采用强度等级≥ C30 的细石混凝土填充密实。
2  当钢腰梁与挡土构件之间采用传力构件连接时，传力构件两端应与钢腰梁及挡土构件焊接牢固。
3  在基坑转角处，钢腰梁端头应紧贴转角挡土构件，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转角处两端的钢腰梁均可靠连接。
4  当挡土构件存在前后错位或临空面不平整时，应在钢支撑安装前先采用垫（或焊接）钢板等措施垫平，再安装钢腰梁及钢支撑，并满足钢腰梁的受力要求。
5  当挡土构件错位使得钢腰梁安装接头无法连接时，宜采用增加钢支撑的方法来满足受力要求，控制悬臂长度。如采用钢缀板来增强接头强度，应通过计算并满足受力要求。
【条文说明】5.2.7  钢腰梁安装完成后，在钢腰梁与桩间土体之间的缝隙采用高于桩体混凝土强度等级的细石混凝土填充密实，以防止钢腰梁变形，转角处的各段钢腰梁之间、钢腰梁与维护结构之间必须连接紧密，如挡土构件出现错位或临空面不平时，应采用钢板垫平，以满足设计的受力要求，如出现前述情况使用钢垫板仍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宜通过设计计算，采用增加钢支撑等方法进行处理。
Ⅳ 钢支撑安装
5.2.8  各类钢支撑杆件、格构立柱、连接节点应根据设计要求，采用工厂化加工制作，并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5.2.9  钢支撑安装应在测量定位、基坑挡土构件施工及相应土方开挖工序完成后进行，确保钢支撑位置准确；
5.2.10  钢支撑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支撑安装前应做好基坑变形监测方案，并报送各责任主体单位审批合格；
2  钢支撑安装就位时，应及时安装基坑变形监测元器件。
3  对于狭长基坑或不设置腰梁的支护结构，安装钢支撑时，其固定端与活动端应沿基坑周长逐根交替间隔布设。
4  钢支撑安装完成，详细检查各连接节点的状态满足要求后，方可施加预应力。
5  当钢支撑杆件之间采用螺栓连接时，为使各螺栓受力均匀，应在平整场地上拼接，并按对角、分级、分序方式扳紧各拼装螺栓。
6  当钢支撑与钢筋混凝土支护结构进行连接时，应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预埋钢板焊接连接。
7  钢支撑与钢立柱之间应按设计要求可靠连接，确保整体稳定。
【条文说明】5.2.10  基坑工程一般施工周期长，为降低基坑开挖对周边建（构）筑物的影响，保证基坑内结构施工期间的人员与财产安全，需通过观察、变形监测的方法，按现行相关规范要求检查基坑支护结构后面的土体变化、支撑轴力及钢腰梁、立柱等的变形情况，故需要做好监控量测工作。
[bookmark: _Toc30403]5.3  预应力施加与控制
5.3.1  钢支撑的预应力施加程序及数值应符合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
【条文说明】5.3.1  钢支撑安装完毕后，应及时检查各节点的连接状况，经确认符合要求后方可施加预压力，预应力的施加通常按设计要求即可。
5.3.2  施加预应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加预应力的千斤顶应有可靠、准确、经过标定的计量装置。
2  对撑和角撑构件施加预应力时，千斤顶压力的合力点应与支撑轴线重合，千斤顶应在支撑轴线两侧对称、等距放置，且应同步平衡施加压力。
3  千斤顶的压力应分级施加，分级荷载宜为设计预加应力的10％、50％、100％。施加每级压力后宜保持压力稳定10分钟后再施加下一级压力；预压力加至设计规定值后，应在压力稳定10分钟后，方可按设计预压力值进行锁定。
4  施加压力过程中，当钢支撑出现焊点开裂、局部压曲等异常情况时应卸除压力，在分析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后，方可继续施加压力。
5  当监测的钢支撑预加压力出现损失时，应检查锁定装置的可靠性，当构件出现预应力损失较大时，可通过预应力补偿、增设支撑等措施控制支撑轴力，并根据设计要求再次施加预压力。
【条文说明】5.3.2  钢支撑施加预应力的目的是可以较有效的进行基坑变形的主动控制。
施加预应力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加压设备，钢支撑预应力施加设备要具备均匀、对称、分级施加。根据施工经验，大跨度、大面积基坑中多角度钢支撑体系的施工，为避免出现非同步施加时的预应力导致钢支撑焊接部位因受应力影响而开裂、弯曲等情况，建议采用钢支撑预应力同步分级施加设备。
在施加到设计预加应力的10%左右暂停后，需要对钢管支撑及各部件的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是否出现不正常位移或变形，如果发现不正常位移或变形，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比如重新加固连接部位、调整千斤顶的施加力、更换有问题的部件等，以确保钢管支撑结构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避免在后续施工或使用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
当对钢构件施加预应力时，钢构件会发生弹性变形等情况。为减小预应力损失过大，应分阶段逐级施加锁定。
5.3.3  采用轴力伺服系统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支撑每一套液压动力站同时控制不超过八个液压缸，选取的加压位置应保证支撑受力合理。
2  轴力伺服系统的轴力监测频率、最大伺服轴力和极限承载力、油缸的行程应满足钢支撑预加压力、基坑变形的要求。
3  每一道钢支撑均宜设定适宜的预加压力。
4  加压泵站宜放置在补偿节安装点附近，以缩短管道长度，减小管路压力损失。
5  轴力伺服系统应设备用电源，确保全时段进行轴力监控。
5.3.4  当昼夜温差较大或温度变化对支撑轴力产生显著影响时，应根据监测数据及时调整预应力值。
【条文说明】5.3.4  钢材热胀冷缩明显。昼夜温差较大时，应根据检测数值适当补加压力；高温天气时应采取降温措施以减少温度应力影响，必要时减少预应力；低温天气应观察连接部位是否出现空隙，应及时插入铁楔，必要时增加预应力。
[bookmark: _Toc13460]5.4  拆除与回收
5.4.1  钢支撑换撑与拆除应遵循“先换撑、后拆除”的原则，每道支撑拆除前均应做好换撑措施。
【条文说明】5.4.1  地下结构由下往上施工过程中，将经历钢支撑的逐层拆除，基坑挡土构件外侧的水土压力将逐步转移至刚施工完毕的地下结构上，因此必须进行地下结构的换撑设计，换撑施工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执行。
5.4.2  施工单位应编制支撑拆除方案，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拆除方案应组织专家论证。
【条文说明】5.4.2  施工单位要综合考虑工程实际情况，如支撑结构的类型、承载情况、周边环境等因素，编制支撑拆除方案，确保拆除过程安全、有序地进行。
5.4.3  钢支撑的拆除应符合设计工况要求，在换撑完成且达到设计要求后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支撑拆除时应设置安全可靠的防护措施和作业空间，并应对主体结构采取保护措施；对于施加预应力的钢支撑的拆除，应遵循先分级释放预应力、后拆除构件的原则。预应力释放应使用千斤顶等专用设备分级、对称进行。
2 拆除作业前，施工单位应结合监测信息、施工条件等因素，与设计单位共同确定拆撑顺序。
3 拆除作业应分层、分段，由下至上对称进行。
4 支撑构件应采取有效的防脱落措施，方可切断两端的支撑，被拆除的构件应有安全的放置场所。
5 拆除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待拆除的钢支撑坠落，严禁抛掷拆除构配件。
【条文说明】5.4.3  钢支撑的拆除应按顺序进行：拆卸钢支撑时宜用托架托住待拆除的钢支撑，用千斤顶施加预压力卸去活动端的锁定装置，释放支撑轴力，用气焊切开钢支撑端头连接部位，依次吊出钢支撑，拆除钢腰梁。
5.4.4  钢支撑拆除过程中，应加强基坑的监测监控，如变形超过预警值应采取应急措施。
【条文说明】5.4.4  钢支撑拆除后挡土构件将产生应力重分布，有可能造成桩体局部变形过大，危及基坑及周边环境的安全。因此，拆撑过程中必须加强基坑的监测监控和现场巡视，切实做到信息化施工，发现安全隐患，立即停止拆除作业，待找出原因，隐患排除后方可继续作业，必要时调整拆除方案。
5.4.5  钢支撑拆除后应对构件、配件进行分类整理，对变形超过要求或局部残缺的构件、配件，应按要求进行校正修补或报废。
【条文说明】5.4.5  型钢构件在循环使用中可能会产生变形及损伤，对于那些损伤程度不是特别严重、可以进行修复的构件，应对其进行校正和修补。经过修复处理后的型钢构件，要达到下次使用时设计所规定的各项性能和质量标准，保证在后续的基坑支护施工中继续安全、有效地发挥作用，既节约了材料成本，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5.4.6  钢支撑支护结构的回收施工的流程与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回收过程中应对尚未回收的基坑支护结构和周边环境进行监测，回收施工应采取安全保证措施保护回收作业人员设备及周边环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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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施工前应根据基坑工程钢支撑支护工程技术特点进行危险源辨识。
【条文说明】5.5.1  钢支撑工程较常规的混凝土、焊接钢管等内支撑支护工程施工工艺不同，安全管理存在差异性，施工中危险源各有不同，需在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中结合此类内支撑支护工程特点进行危险源辨识，并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进行公告，便于进行安全管理。
5.5.2  钢支撑体系的施工安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临近基坑侧应设置防撞等隔离防护栏。
2  重型施工设备跨越支撑时，应做好隔离防护措施。
3  施工机械设备不得碰撞或损坏钢支撑及连接件等构件。
4  钢支撑严禁兼作施工平台或栈桥，支撑上严禁堆放施工材料和运行施工机械。
5.5.3  吊装钢支撑构件时，选用合适的吊装设备和吊具，严格按照吊装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吊装前，对吊具、钢丝绳等进行检查，确保其完好无损。起吊时，构件应保持水平，缓慢起升，避免碰撞周边物体和人员。构件就位后，及时进行临时固定，待连接牢固后方可摘除吊钩。
5.5.4 钢支撑施工的安全检查除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 及《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 的有关规定。
5.5.5  钢支撑应有防坍塌的应急预案。
5.5.6  基坑工程实施过程中应建立完善的基坑监测体系，应对基坑和周围环境的安全状况进行全过程监测，宜根据监测实时提供的数据对设计和施工进行动态调整。
【条文说明】5.5.6  基坑支护结构属地下隐蔽工程，周围建(构)筑物及地下管线往往存在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地层中也可能会有事先很难查清的隐患，施工中也往往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基坑本身及周围环境进行全面的监测，根据监测数据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工程隐患，并对设计和施工进行动态调整，实现信息化施工，达到对周边环境保护的目的。
5.5.7  钢支撑吊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支撑的吊装应有专人指挥。
2  吊装物吊离地面200mm～300mm时，应进行全面检查，并应确认无误后再正式起吊。
3  当风速达到10m/s时，宜停止吊装作业;当风速达到15m/s时，不得吊装作业。
4  吊装区域应设置安全警戒线，非作业人员严禁入内。钢支撑吊装就位时，吊车及钢支撑下方严禁人员入内，并应采取有效的防坠落措施防止掉物伤人及其他意外。
5  当吊装工况超危大条件时，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经专家论证后方可实施。
【条文说明】5.5.7  钢支撑吊装中，应有专人指挥，维持现场秩序，做到有组织、有顺序，合理进行吊装。严禁在钢支撑吊装时底下站人，防止掉块伤人及其他意外。
5.5.8  基坑上下通道不得直接安装在钢支撑上，宜使用装配式人行梯笼，梯笼应具有可靠的防滑措施和防护栏杆。
5.5.9  钢支撑在使用期间应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重点检查构件是否松动、变形、锈蚀及节点异常。当构件变形速率超过设计规定或构件出现挠曲时，应立即采取增设支撑、节点补强或坑外卸载等措施。
5.5.10  基坑分层回填完成后，遵循“先换撑、后拆除”原则，按照设计规定的拆除顺序逐步卸载支撑。采用分级卸载方式，每次卸载幅度不超过设计值的20%，避免应力突变影响基坑安全。
5.5.11  钢支撑安装拆除作业时，应设置安全可靠的登高作业平台和防护措施，严禁将钢支撑拆除后直接掷落至结构板上。
5.5.12  钢支撑进行人工拆除作业时，作业人员应站在稳定的结构或脚手架上操作，支撑构件应采取有效的下坠控制措施，被拆除的构件应有安全的放置场所。
[bookmark: _Toc9436]5.6  维护与环境保护
5.6.1  基坑施工过程中应建立支撑体系日常巡检制度，安排专人定期对钢支撑进行巡查和检查，对巡查和检查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巡查和检查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  支撑梁、立柱及钢腰梁的工作状态。
2  高强螺栓是否松动、开裂，销轴脱落情况。
3  支撑轴力监测数据。
4  支撑上是否有违规堆载。
5  支撑上是否有积水。
6  支撑的受力工况是否与设计要求一致。
【条文说明】5.6.1  如发现以上情况应及时整改，严重的应停工整改，避免危险的发生。
5.6.2  根据基坑工程的重要性和使用周期，定期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对钢支撑进行全面的检测与评估。检测方法包括无损检测、应力与应变测试等。
5.6.3  腰梁、立柱变形较大时应及时采取加强措施。
【条文说明】5.6.3  腰梁、立柱变形较大时，可往里面填入速凝混凝土或增加受压强度，不宜采取焊接。
5.6.4  工程因故停工时，不应间断对钢支撑的维护，复工前应对支撑进行全面检查。
5.6.5  施工过程的绿色施工及环境保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 50905及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 146的有关规定。
5.6.6  基坑土方开挖、钢支撑结构安装及拆除施工期间，噪声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的规定。严格控制材料堆放、安插型钢立柱和安装拆除支撑时的噪声。

[bookmark: _Toc16664]6  质量检验与验收
[bookmark: _Toc11112]6.1  一般规定
6.1.1  钢支撑应进行原材料和构配件的进场检验与安装质量检验。
【条文说明】6.1.1  钢支撑体系是基坑工程的一部分，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是确保支护结构质量的基础，应把好每道工序关，严格按操作规程及相应标准检查，随时纠正不符合要求的操作。作为钢支撑体系，必须分阶段、分批对各类构件进行检验，确保从原材料、构件加工、安装到整个支撑体系形成后的受力状态作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6.1.2  进场检验时应对原材料和构配件的材质、规格尺寸进行检查。
6.1.3  钢支撑体系安装完成后，对应的下层土方开挖前应进行安装质量检验。检验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水平支撑和钢立柱的尺寸、位置、标高偏差、垂直度偏差。
2  支撑预应力。
3  支撑杆件的连接节点、支撑与挡土构件或钢立柱连接节点的安装质量。
6.1.4  预应力施加及基坑开挖过程中应核查钢支撑的受力状况和节点连接紧密程度。
6.1.5  钢支撑质量验收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和《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2485][bookmark: _Toc24281]6.2  原材料与构配件进场验收
6.2.1  原材料与构配件进场验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进场的原材料与构配件应具有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并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2  验收内容应包括品种、规格、性能、数量及外观质量，必要时进行复验。
3  验收不合格的材料或构配件不得用于工程，并应按相关规定处理。
6.2.2  原材料及构配件进场检验应按以下规定执行：
1  钢管按每批次20%且不少于3根抽检，检查外形尺寸、外观平整度。检验指标见钢管外观尺寸检查内容表6.2.2-1。
2  H型钢按每批次20%且不少于3根抽检，检查外形尺寸、外观平整度。检验指标见H型钢外观尺寸检查内容表6.2.2-2。
3  标准件和非标准件的检验标准应符合表6.2.2-3的规定。

表6.2.2-1钢管外观尺寸检查内容表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1
	管体外径
	±１％D或±0.5，取其中较大者
	游标卡尺

	2
	管体长度
	±3
	用钢尺量

	3
	管体壁厚
	+12.5%t
-10%t，且不小于设计壁厚
	超声波测厚仪全数检测

	4
	管体椭圆度
	≤D/200，且≤3
	用卡尺

	5
	端部平整度
	≤2.0；
钢管两端截面应平整、无斜口、毛刺、严重翘曲等缺陷
	直角尺、塞尺

	6
	管体垂直度
	≤L/1000，且≤5.0
(L为管体长度)
	线锤、钢尺

	7
	纵向弯曲
	Δb/L≤1/1500，且Δb≤5
	钢尺

	8
	螺栓孔间距
	±1.5 (相邻孔距)
±2.0 (任意两孔距)
	用游标卡尺或专用孔距卡尺，全数检测

	9
	螺栓孔直径
	+0.21
0.00
	内径游标卡尺或通止规，全数检测

	10
	螺栓孔数量
	满足设计要求
	对照设计图纸检查，全数检测


注:D为钢管直径；t为钢管公称壁厚；L为钢管长度；Δb为弯曲钢管拱部距钢管两端部连线的垂直距离。
表6.2.2-2 H型钢外观尺寸检查内容表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1
	截面高度
	±5
	用钢尺量

	2
	截面宽度
	±3
	

	3
	腹板、翼缘厚度
	≥-1
	用游标卡尺量

	4
	长度
	±10
	用钢尺量

	5
	端部平整度
	≤2
	

	6
	直线度
	≤1‰
	

	7
	挠度
	≤l/500
	

	8
	端部平整度
	≤2.0
	直角尺、塞尺

	9
	螺栓孔间距
	±1.5 (相邻孔距)
±2.0 (任意两孔距)
	用游标卡尺或专用孔距卡尺

	10
	螺栓孔直径
	+0.21
0.00
	内径游标卡尺或通止规

	11
	螺栓孔数量
	满足设计要求
	对照设计图纸检查


表6.2.2-3 标准件和非标准件进场检验标准
	序号
	检验项目
	允许值设计值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检查数量

	
	
	
	单位
	数值
	
	

	1
	品种、规格和性能
	设计值
	-
	产品质量相关文件
	全数

	2
	外形 尺寸
	长
	设计值
	mm
	±20
	用钢尺量
	

	3
	
	宽
	设计值
	mm
	±3
	用钢尺量
	

	4
	
	厚
	设计值
	mm
	±1
	用钢尺量
	

	5
	垂直度
	设计值
	mm
	<h/1000，且<10
	用线锤检查
	总数的5%，且不少于3个

	6
	平直度
	设计值
	mm
	≤0.1l%
	用平尺检查
	

	7
	焊缝厚度
	设计值
	—
	用焊缝检验尺
	

	8
	孔间距
	设计值
	mm
	±2
	用钢尺量
	

	9
	孔径
	设计值
	mm
	±2
	游标卡尺检查
	

	10
	孔数
	设计值
	个
	0
	观察
	


6.2.3  钢板、型钢、钢管、焊接材料、高强螺栓及其它原材料与构配件的进场检验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和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6.2.4  钢支撑结构中重复使用的构件，其质量检验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应分批对钢材品种、规格和性能进行检查，检验数量不应少于总数的5%，且不应少于3个； 
2  H型标准件的局部翘曲幅度不得大于5 mm，且每米长度内翘曲部位不得多于2处； 
3  螺栓和螺母应全数进行检查，不得出现裂纹，且丝牙不得出现断残、磨平。
【条文说明】6.2.4  构件回收重复利用是钢支撑结构体系的特点，相应的构件在回收后应进行维护保养，重复使用时应重新进行进场检验，确保构件的受力可靠性。对于回收重复利用的钢构件，应对其钢材品种、规格和性能进行检查，除查验原材料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外，还应对强度等重要性能指标进行抽样检查。钢构件的外形尺寸、厚度等仍需符合进场检验标准，并针对可能影响其使用的损伤进行检查，检验合格方可再次利用。
6.2.5  夹具、T型传力件不得重复使用。
6.2.6  验收记录与处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验收结果应填写《原材料与构配件进场验收记录表》，并由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签字确认。
2  不合格材料应隔离标识，经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复验仍不合格的应清退出场。
3  验收资料应纳入工程档案，保存至工程竣工验收后3年。
【条文说明】6.2.6
1  记录要求：验收记录需注明材料进场日期、批次号、验收人员签名，并附检测报告复印件。
2  不合格处理：复验不合格材料应填写《不合格品处理记录》，经设计单位确认后方可降级使用或退场。
[bookmark: _Toc7956]6.3  安装质量验收
6.3.1  立柱施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6.3.1的规定。
表6.3.1 立柱施工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值
	检验工具

	1
	定位
	50mm
	全站仪

	2
	垂直度
	1/200
	钢尺或吊线

	3
	柱顶标高
	±30mm
	水准仪

	4
	平面转角
	±3°
	全站仪


6.3.2  牛腿、托座、托架、T型传力件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6.3.2的规定。
表6.3.2 牛腿、托座、托架、T型传力件安装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值
	检验工具

	1
	板面标高
	±5mm
	水准仪

	2
	托座、托架标高
	±5mm
	水准仪

	3
	水平度
	l/1000
	水准仪

	4
	T型传力件翼缘板与腰梁的型钢腹板中心
	±3mm
	水准仪


6.3.3  型钢腰梁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6.3.3的规定。
表6.3.3 型钢腰梁安装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值
	检验工具

	1
	板面标高
	±10mm
	水准仪

	2
	水平度
	l/1000
	水准仪


6.3.4  三角传力件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6.3.4的规定。
表6.3.4 三角传力件安装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值
	检验工具

	1
	轴线偏差
	±10mm
	水准仪

	2
	顶面标高
	±10mm
	水准仪


6.3.5  型钢、大跨度钢管支撑梁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6.3.5的规定。
表6.3.5  型钢、大跨度钢管支撑梁安装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值
	检验工具

	1
	两端中心线的偏心误差
	±3mm
	全站仪

	2
	两端的标高差
	20mm
	水准仪

	3
	挠曲度
	不大于跨度的1/1000
	钢尺

	4
	轴线偏差
	±10mm
	全站仪

	5
	与腰梁、连接件和预应力装置之间的夹角
	±1°
	


6.3.6  通用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6.3.6的规定。
表6.3.6  通用安装允许偏差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值
	允许偏差
	检验工具

	
	
	单位
	数值
	单位
	数值
	

	1
	预应力
	-
	kN
	±50
	油泵或传感器

	2
	螺栓松紧度
	符合设计扭矩值
	-
	扭矩扳手

	3
	焊缝厚度
	设计值
	-
	焊缝检验尺


[bookmark: _Toc31145]
7  监  测
[bookmark: _Toc22345]7.1  一般规定
7.1.1  根据设计要求编制钢支撑体系监测方案，监测项目、监测频率、预警值，应根据支护工程特点和安全要求综合确定，同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的有关规定，并与基坑支护整体监测方案相协调。监测工作应从钢支撑安装开始，直至拆卸完成。监测过程中应有专人对节点、焊缝、螺栓等的现场巡视检查。
【条文说明】7.1.1  监测单位包括施工单位及第三方监测单位，监测实施前应制定完整详细的方案，包括安装、使用、拆除等过程。
7.1.2  钢支撑监测项目应符合表7.1.2的要求。
表7.1.2钢支撑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
	基坑安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支撑轴力
	应测
	宜测
	可测

	立柱竖向位移
	应测
	宜测
	可测


【条文说明】7.1.2  监测项目要求应按照基坑的安全等级确定，基坑安全等级的划分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
7.1.3  轴力监测预警值应根据钢支撑结构设计的限值、材料强度以及监测对象的控制等要求，由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提出具体数值。
【条文说明】7.1.3  监测报警值由累计变化值和变化速率两方面组成，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由设计单位确定。在监测过程中，监测单位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确定一个小于报警值的监控值，当监测数据大于监控值但未到报警值时，监测单位应提醒相关单位注意并采取控制措施，当监测数据大于监测报警值时，应及时报警并采取抢险措施。
[bookmark: _Toc30912]7.2  监测方法
7.2.1  对钢支撑、立柱的轴力监测，高频率监测或人工难以胜任的监测项目宜采用自动化监测手段。
7.2.2  轴力监测可采用轴力计或表面式应变计，采用轴力计应安装在钢支撑的端部直接监测轴力，且轴力计的构造和尺寸应满足原设计钢支撑的刚度和稳定性的要求；振弦式、应变式表面应变计应焊接在钢支撑表面监测应力应变，并换算成支撑轴力。
7.2.3  监测仪器、设备和监测元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满足精度和量程的要求。
2  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  经过校准或标定，并在规定的校准有效期内。
4  现场布置不得影响正常施工。
5  设备安装位置不得影响被监测的钢支撑。
7.2.4  钢支撑内力受温度变化影响较大时，应加强钢支撑内力的监测和反馈。
[bookmark: _Toc7688]7.3  监测点布置
7.3.1  支撑轴力监测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监测点宜布置在支撑轴力较大或在整个支撑系统中起控制作用的支撑上。受力较大的斜撑、角撑和基坑深度变化处宜增设监测点。
2  每层支撑的轴力监测点不应少于3个，各层支撑的监测点位置在竖向上宜保持一致。
3  支撑的监测截面宜选择在两支点间1/3部位或支撑的端头。各种传感器均应在钢支撑受力之前安装布置就位。
4  每个监测点截面内传感器的设置数量及布置应满足不同传感器测试要求。
7.3.2  立柱沉降监测点宜布置在基坑中部、地质条件复杂处的立柱上。监测点不应少于立柱总根数的10%，且均不应少于5根。
[bookmark: _Toc10008]7.4  监测要求
7.4.1  钢支撑安装过程中的预加压力损失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支撑加载受力之前应读取稳定的初始值，且测读不应少于3次。
2  钢支撑加载过程中用千斤顶同步监测各阶段的预加压力，并将监测预加压力与千斤顶加载油表读数相互校核。
3  千斤顶加载锁定后测读相应状态的预加压力，并确定预加压力损失值。
7.4.2  支撑轴力监测频率要求在开挖期间应符合表7.4.2的规定：
表7.4.2监测频率表
	基坑设计安全等级
	施工进程
	监测频率

	一级
	开挖深度h
	≤H/3
	1次/（2～3）d

	
	
	H/3～2H/3
	1次/（1～2）d

	
	
	2H/3～H
	（1～2）次/d

	
	底板浇筑后时间（d）
	≤7
	1次/d

	
	
	7～14
	1次/3d

	
	
	14～28
	1次/5d

	
	
	＞28
	1次/7d

	二级

	开挖深度h

	≤H/3
	1次/3d

	
	
	H/3～2H/3
	1次/2d

	
	
	2H/3～H
	1次/d

	
	底板浇筑后时间（d）

	≤7
	1次/2d

	
	
	7～14
	1次/3d

	
	
	14～28
	1次/7d

	
	
	＞28
	1次/10d


注：1  h——基坑开挖深度；H——基坑设计深度
2  支撑结构开始拆除到拆除完成后3d内检测频率加密为1次/d；
3  宜测项目和可测项目的仪器监测频率可视具体情况适当降低。
【条文说明】7.4.2  监测频率应根据基坑开挖进程、施工工况以及其他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一般在基坑开挖期间，地基土处于卸荷阶段，支撑体系处于逐渐加荷状态，应适当增加监测频率；当基坑开挖后一段时间、监测值相对稳定时，可适当降低监测频率。当出现异常现象和数据，或临近报警状态时，应提高监测频率甚至连续监测。
表7.2.44.2监测频率是从工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成果，在无数据异常和事故征兆的情况下，能够满足现场监控的要求，在确定现场监测频率时可以选用。表7.2.44.2的监测频率针对的是应测项目的仪器监测。对于宜测、可测项目的仪器监测频率可视具体情 况适当降低，一般可取应测项目监测频率值的2倍~3倍。
若对支撑体系监测项目实施自动化监测，这些监测项目的监测频率应较表7.2.44.2值大大提高，以获得更多连续的实时监测数据，但数据分析与预警信息的发布频率应根据需要确定，避免信息过载。
7.4.3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加强监测，提高监测频率，并及时报告监测结果：
1  监测数据达到预警值。
2  监测数据变化量较大或者速率加快。
3  支撑结构的荷载突然变化。
4  周边地面突然出现较大沉降或严重开裂。
5  出现其他影响支撑结构及周边环境安全的异常情况。
[bookmark: _Toc8028]7.5  监测数据处理
7.5.1  测点初始值应在测点稳定后进行测读，取三次观测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初始观测值。
7.5.2  布置在钢支撑上的表面式应变计，每个测点应依据应变计算应力，取该部位3个～4个测点的应力平均值计算轴向压力。
7.5.3  布置在钢支撑上的轴力计，轴力读数根据标定系数直接计算轴向压力。
7.5.4  监测数据包括图表、曲线及文字报告等应清晰、完整。各类数据均应及时整理校对和反馈。
【条文说明】7.5.4  监测人员应在每次监测完成后及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形成报表提供给委托单位和有关方面。报表应包含当前工况信息(开挖方法和施工工序及开挖面距支撑结构的距离等信息),绘制各类变化曲线或图形，使监测结果“形象化”,以便使相关技术人员及时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
当监测时态曲线呈现收敛趋势时，应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或其他数学方法分析，对监测结果进行回归分析，预测该测点可能出现的最终值和预测支撑体系的安全性，确定施工方法及判定施工方法的适应性。
7.5.5  在监测数据的计算分析工作中，除应对每个项目进行单项分析外，尚应进行支撑体系的多项目综合分析。


[bookmark: _Toc10537]附录A  钢管支撑构件与连接构造
A.0.1 钢管支撑标准件的规格应结合图A.0.1的构造形式按表A.0.1选用。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28093712573.png]
图A.0.1钢管支撑标准件结构图
1—圆管；2—端头板；3—端头板加劲肋 
表A.0.1  钢管主撑构件的规格
	代号
	主材规格
	端头板规格
	螺栓孔直径、螺栓孔数量

	SP609-1
	Ф609×16
	30mm厚钢板
	26mm，16 孔

	SP800-1
	Ф800×16
	30mm厚钢板
	29mm，16 孔

	SP800-2
	Ф800×20
	30mm厚钢板
	29mm，16 孔


A.0.2 钢管支撑活络头构造做法示意见图A.0.2-1~ A.0.2-2所示。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2811054251.png]
图A.0.2-1活络头装配图
1—固定端；2—活动端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28112873221.png]
（a） 固定端                           （b） 活动端
图A.0.2-2活络头部件图

A.0.3 钢管支撑钢垫箱的规格应结合图A.0.3的构造形式按表A.0.3选用。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28193082183.png]
图A.0.3钢垫箱图
1—加劲肋；2—加强板；3—端板
表A.0.3  钢垫箱的规格
	规格型号
	边长a（mm）
	边长b（mm）
	边长c（mm）
	边长d（mm）

	Ф609钢垫箱
	850
	850
	20
	730

	Ф800钢垫箱
	1050
	1050
	20
	950


A.0.4 钢管支撑四通构造做法见图A.0.4-1和A.0.4-2所示。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28185856215.png]
（a） 主视图                         （b） 侧视图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2818688214.png]
（c） 俯视图
图A.0.4-1  Ф609钢管四通图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58312411155.png]
（a） 主视图                         （b） 侧视图
图A.0.4-2  Ф800钢管四通图
A.0.5 钢管支撑单八腿、双八腿的构造做法见图A.0.5所示。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58323872956.png]
（a） 30°单八字节点管                 （b） 30°双八字节点管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58325002211.png]
（c） 45°单八字节点管                    （d） 45°双八字节点管
图A.0.5  钢管八字节点管图
1-钢管；2-端头板；3-加劲板；4-钢管内加劲板
A.0.6 钢管支撑横向抱箍的规格应结合图A.0.6的构造形式按表A.0.6选用。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58359692208.png]
（a） 主视图                       （b） 左视图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58360263146.png]
（c） 俯视图
图A.0.6  横向抱箍图
1-环板；2-加劲板；3-铰链板；4-高强螺栓
表A.0.6  横向抱箍尺寸规格（mm）
	规格型号
	a
	b
	c
	d
	e
	f
	g
	h

	Ф609横向抱箍
	848
	400
	230
	150
	150
	300
	400
	820

	Ф800横向抱箍
	1041
	400
	230
	150
	150
	300
	400
	1011


A.0.7 桁架钢管支撑斜抱箍的规格应结合图A.0.7的构造形式按表A.0.7选用。
[image: ]
（a） 单向斜抱箍                            （b）双向斜抱箍
图A.0.7  斜向抱箍图
1铰链板；2-高强螺栓
表A.0.7  横向抱箍尺寸规格（mm）
	规格型号
	a
	b
	c
	d
	e
	f
	g

	Ф609斜向抱箍
	500
	150
	213
	365
	349
	291
	287

	Ф800斜向抱箍
	500
	150
	293
	381
	445
	381
	293


[bookmark: _Toc30818][bookmark: _Toc177680374]
附录B  型钢支撑构件和连接构造
B.0.1  对撑构件和角撑构件的规格应结合图B.0.1的构造形式按表B.0.1选用。[image: ]
                       （a）正视图                          （b） 侧视图


[image: ]
                       （c） 俯视图                （d） 端头板加劲肋
图B.0.1对撑、角撑构件结构图
1—H型钢；2—端头板加劲肋；3—螺栓孔（直径28mm）4—端头板；5—落水孔
表B.0.1  对撑、角撑构件的规格
	代号
	主材规格
	端头板加劲肋规格
	端头板规格
	构件标准模数（m）

	HHD400ZD- L
	H400×400×13×21
	30mm厚钢板
	20mm厚钢板
	0.1、0.15、0.2、0.25、0.3、0.35、0.4、0.45、0.5、0.55、0.6、0.7、0.8、0.9、1.0、2.0、3.0、4.0、5.0、5.0、12.0


注：L—构件的长度。
B.0.2  钢腰梁构件的规格应结合图B.0.2的构造形式按表B.0.2选用。
[image: ]
（a） 俯视图
[image: ]
                          （b） 正视图                         （c） 侧视图
[image: ]
（d） 端头板加劲肋    （e）钢腰梁加劲肋
图B.0.2钢腰梁构件结构图
1—H型钢；2—端头板加劲肋；3—螺栓孔（直径28mm）；4—端头板；
5—钢腰梁加劲肋；6—落水孔

表B.0.2 钢腰梁构件的规格
	代号
	主材规格
	端头板、端头板加劲肋规格
	钢腰梁加劲肋规格
	构件标准模数（m）

	HHC400WL- L
	H400×400×13×21
	20mm厚钢板
	16mm厚钢板
	0.1、0.15、0.2、0.25、0.3、0.35、0.4、0.45、0.5、0.55、0.6、0.7、0.8、0.9、1.0、2.0、3.0、4.0、5.0、5.0、12.0


注：L—构件的长度。
[bookmark: _Toc173146919]Ⅰ 系杆式
B.0.3  斜支座用于连接角撑同腰梁，或角撑与主撑，其规格尺寸应符合图B.0.3的构造形式。


（a）俯视图      （b）侧视图A向  （c）侧视图B向  （d）侧视图C向
图B.0.3斜支座结构图
1—型钢；2—钢板；3—螺栓孔（直径28mm）
B.0.4  垫板应安装于型钢支撑和保力盒之间或型钢支撑和斜支座之间，其规格应结合图B.0.4的构造形式按表B.0.4选用。
[image: ]
图B.0.4垫板结构图

 表B.0.4  垫板的规格
	代号
	标准尺寸（mm）
	厚度（mm）
	开槽宽度（mm）

	HHC400DP
	400×400
	20、16、12、10、5
	28



B.0.5  连接板用于连接支撑和支撑之间的翼缘板连接，其尺寸可参见图B.0.5。


图B.0.5 连接板结构图

表B.0.5 常用的连接板规格尺寸
	钢板厚度
	标准尺寸
	安装位置
	螺栓孔直径

	20mm
	380mm*800mm
	对撑与对撑之间
	28mm


[bookmark: _Toc173146920]
Ⅱ盖板式
B.0.6  盖板的规格应结合图B.0.6的构造形式按表B.0.6选用。
[image: ]         （a）俯视图（以L=2350为例）                         （b） 侧视图
图B.0.6盖板结构图
1—槽钢；2—钢板；3—螺栓孔（直径28mm）

表B.0.6  盖板的规格
	代号
	主材规格
	标准尺寸（m）

	
	
	长度L
	模数

	HHC400GB-L
	8#槽钢、12mm厚钢板
	1.35～3.35
	0.5


B.0.7  加载横梁应与对撑、角撑H型标准件垂直并成对布置，其规格应结合图B.0.7的构造形式按表B.0.7选用。
[image: ]
（a）正视图
[image: ]
（b）俯视图（以L=3500为例）        （c）侧视图                                                 
图B.0.7加载横梁结构图
1—H型钢；2—端头板；3—端头板加劲肋；4—加劲肋；
5—螺栓孔（直径28mm）；6—落水孔

表B.0.7 加载横梁的规格
	代号
	主材规格
	标准尺寸（mm）
	螺栓孔直径
（mm）

	HHC400JYD
	H400×400×13×21
	1500、2500、3500、4500、5500
	28


注：加载横梁的型钢规格应与对撑、角撑的型钢规格一致。
B.0.8  垫板应安装于加载横梁和保力盒之间或加载横梁和千斤顶之间，其规格同型钢单根式。
B.0.9  三角传力件将作用于腰梁上的水土压力传递到对撑、角撑中，其长边与对撑或腰梁连接，直角边与角撑或八字撑连接；对撑与八字撑之间的三角传力件可参见图B.0.9（a），角撑与腰梁之间的三角传力件可参见图B.0.9（b）、图 B.0.9（c）。
[image: ]    [image: ]     [image: ]    
（a）                  （b）                        （c）
图 B.0.9 三角传力件平面示意图
表B.0.9 常用的三角连接件规格尺寸
	图示
	型钢规格
	标准尺寸 L
（m）
	安装位置
	螺栓孔直径
	连接杆件
最大数量

	a
	
H400×400×13×21
	3
	对撑与八字撑之间
	
28mm
	3

	b
	
	4
	角撑与腰梁之间
	
	4

	c
	
	5
	角撑与腰梁之间
	
	4


[bookmark: _Toc173146921]Ⅲ  桁架式
B.0.10  型钢桁架式主撑标准件同型钢单根式，组成桁架的系杆规格见下表。
表B.0.10  系杆规格
	代号
	主材规格
	端头板、端头板加劲肋规格
	钢腰梁加劲肋
规格
	构件标准模数（m）

	HT300XG- L
	H300×300×10×15
	16mm厚钢板
	16mm厚钢板
	3.0、4.0


注：L—构件的长度。
B.0.11  组合传力件是指不同传力件的组合，将作用于腰梁上的水土压力传递到桁架对撑、桁架角撑中；其长边与对撑或腰梁连接，两侧斜边与八字撑连接；各传力件平面示意图可参见图B.0.11-1所示，组合传力件平面示意图可参见图B.0.11-2所示。
[image: d:\Users\WUSHEN~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392754074959.png]
（a）大三角件              （b） 小三角件         （c）矩形件
图 B.0.11-1 各传力件平面示意图
[image: ]
（a）组合形式一
[image: ]
（b）组合形式二
图 B.0.11-2 组合传力件平面示意图

[bookmark: _Toc26298][bookmark: _Toc100259006][bookmark: _Toc488259781][bookmark: _Toc143093089][bookmark: _Toc17904][bookmark: _Toc143180677][bookmark: _Toc488259665][bookmark: _Toc151544185][bookmark: _Toc439788298][bookmark: _Toc30227][bookmark: _Toc151544170][bookmark: _Toc143189175][bookmark: _Toc437865556][bookmark: _Toc111488652][bookmark: _Toc151390726][bookmark: _Toc478051957][bookmark: _Toc143026586]附录C  钢管支撑材料进场、施工的分项工程检验记录
表C.0.1	钢管支撑材料进场检验记录
	工程名称
	
	检验批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依据标准
	
	分包单位负责人
	

	项目
	质量合格标准
	施工单位检验评分记录或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记录或结果
	备注

	1
	管体外径
	
	
	
	

	2
	管体长度
	
	
	
	

	3
	管体壁厚
	
	
	
	

	4
	管体椭圆度
	
	
	
	

	5
	端部平整度
	
	
	
	

	6
	管体垂直度
	
	
	
	

	7
	端部平面沿桩身中心线的倾斜值
	
	
	
	

	8
	螺栓孔间距
	
	
	
	

	9
	螺栓孔直径
	
	
	
	

	10
	螺栓孔数量
	
	
	
	

	



旋工单位检验评定结果
	



班组长：	年	月日
质检员：	年	月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技术人员)
年	月	日



表C.0.2	钢管支撑材料施工的分项工程检验记录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专业工长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负责人
	
	施工班组长
	

	质量验收规程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记录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记录

	主控项目
	1
	原材料型号、尺寸及力学性能要求
	
	

	
	2
	钢管支撑应在基坑开挖深度达到设计标高后及时施工
	
	

	
	3
	支撑拼装
	两端支点中心线偏心量
	≤20mm
	
	

	
	
	
	总偏心量
	≤50mm
	
	

	
	4
	支撑位置
	标高
	30 mm
	
	

	
	
	
	平面
	100mm
	
	

	
	5
	预加应力
	±50kN
	
	

	
	6
	支撑各节点连接要求
	
	

	
	7
	钢管支撑现场焊接质量要求
	
	

	一般项目
	1
	钢腰梁
	±30 mm
	
	

	
	2
	立柱位置
	标高
	±30 mm
	
	

	
	
	
	平面
	±50 mm
	
	

	
	3
	支撑安装时间应满足设计要求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4]附录D  型钢支撑材料进场、施工的分项工程检验记录
表D.0.1	型钢支撑材料进场检验记录
	工程名称
	
	检验批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依据标准
	
	分包单位负责人
	

	项目
	质量合格标准
	施工单位检验评分记录或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记录或结果
	备注

	1
	截面尺寸
	
	
	
	

	2
	标准件长度
	
	
	
	

	3
	腹板、翼缘厚度
	
	
	
	

	4
	直线度
	
	
	
	

	5
	挠度
	
	
	
	

	6
	端部平整度
	
	
	
	

	7
	螺栓孔间距
	
	
	
	

	8
	螺栓孔直径
	
	
	
	

	9
	螺栓孔数量
	
	
	
	

	
	
	
	
	
	

	



施工单位检验评定结果
	



班组长：	年	月日
质检员：	年	月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技术人员)
年	月	日




表D.0.2	型钢支撑材料施工的分项工程检验记录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专业工长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负责人
	
	施工班组长
	

	质量验收规程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记录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记录

	主控项目
	1
	原材料型号、尺寸及力学性能要求
	
	

	
	2
	型钢支撑应在基坑开挖深度达到设计标高后及时施工
	
	

	
	3
	支撑拼装
	两端支点中心线偏心量
	≤20mm
	
	

	
	
	
	总偏心量
	≤50mm
	
	

	
	4
	支撑位置
	标高
	30 mm
	
	

	
	
	
	平面
	100mm
	
	

	
	5
	预加应力
	±50kN
	
	

	
	6
	支撑各节点连接要求
	
	

	
	7
	型钢支撑现场焊接质量要求
	
	

	一般项目
	1
	钢腰梁
	±30 mm
	
	

	
	2
	立柱位置
	标高
	±30 mm
	
	

	
	
	
	平面
	±50 mm
	
	

	
	3
	支撑安装时间应满足设计要求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的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151390740][bookmark: _Toc15154418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2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3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
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5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497
6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7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GB 51004
8  《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
9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
10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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